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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仅为《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定向

发行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》的签字盖章页）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出具，正本一式伍份，无副本。 

 

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 

 

负责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党江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范利宁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  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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